
— 2 —

兴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兴仁市地方

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2023—19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市直各部门：

根据《省地方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、《贵州省地

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方案》及《贵州省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

实技术方案》的文件要求，已经市政府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兴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8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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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仁市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实施方案

为更加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地方级公益林，促进地方生态、

社会、经济协调发展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

国家林草局、省林业局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贵州省地方级公益林

划定和管理办法》（黔府发〔2023〕2号）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贵

州省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方案》《贵州省地方级公益林落

界核实技术方案》（黔林湿函〔2023〕37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根据国家生态补偿政策的要求，进一步增强森林草原资源保

护意识，统筹开展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，确保落界工作顺

利实施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顺利确保我市 2023年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有效推

进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兴仁市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领导小

组，并明确各责任单位、部门的职责分工。

组 长：黄 奇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刘天祥 市政府办党组成员

王胜波 市林业局局长

成 员：高 林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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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星松 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

周强远 市发改局副局长

庞生俊 市财政局副局长

曾荣发 市自然资源局局党组成员

谭 涛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金 平 市林业局副局长

娄洪远 梨树坪国有林场副场长

马厚益 城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刘芝金 城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王润岳 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罗定荣 真武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许洪荣 陆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姚世雄 薏品田园街道党工委委员

郭 峰 百德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保 瑞 波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赵 胜 大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张 松 回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王 刚 巴铃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章先勇 新龙场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蒋正卫 下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王榜剑 鲁础营回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黄贵云 屯脚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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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忠祎 马马崖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叶 灏 潘家庄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林业局，金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娄洪远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事务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2023年省级林业改革发展资金下达我市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

实任务面积 20.23万亩。以 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林地图斑和林

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为基础，以《划定和管理办法》第九条和《国

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》（〔2017〕34 号）第七条生态区位为

依据，具体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全面纠正地方级公益林的历史区划问题，结合国家政

策和资金兑现的实际情况，将不符合划定条件的地方级公益林调

出。

（二）将符合划定条件但不在重点生态区位，且林农强烈申

请调出的地方级公益林调出；同时可将符合国家级公益林划定条

件的地方级公益林转划为国家级公益林。

（三）对符合《划定和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生态区位条件的商

品林，结合林农意愿，开展划进工作，并落界上图，与权利人签

订区划界定书和管护协议。

（四）除一、二情形外保留的地方级公益林原则上沿用前期

区划界定成果。前期区划界定成果不准确或未区划界定的，完善

区划界定手续。

勺
／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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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划进和调出的地方级公益林小班，重新核对小班属

性因子，更新完善相关基础信息。

（六）编制市级落界核实成果，将市级落界核实成果汇总按

程序上报省人民政府审定，形成法定依据。原则上落界核实后国

家级和地方级公益林总面积控制在兴仁市现有国家级和地方级

公益林总面积的 90%以上。

四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市级职责

根据省级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，制定市级实施方案，成立市

级工作领导小组；组织调查队伍，准备物资设备；由于落界工作

涉及全市 17个乡镇（街道），原区划界定的地方级公益林纠错、

征求林农意愿、区划界定和落实管护协议签订等；市林业局通过

合同、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服务，由第三方机构负责与乡镇（街

道）村（社区）联系落实公益林调出补进等技术性工作、编制工

作、成果报告等组织完成区划界定书和管护协议签订，完成市级

自查，编制市级成果报告，将市级成果报告报经市级人民政府同

意后报至州林业局汇总。

（二）乡镇（街道）职责

乡镇（街道）要安排林业站技术员全程参与，负责组织村（组）

干部、群众配合开展区划界定书签字、管护协议签订、林农申请

调出、村（组）签字认可及调进勘界认定等工作。界定结果要在

地方级公益林所在村（组）进行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公示，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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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议的，应当依法进行林权确权，消除异议后再行界定。

五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市级准备和启动（5月 13日—6月 1日）根据省局工

作部署及省级方案要求，市林业局编制实施方案，成立市级工作

领导小组，组织调查队伍，并正式启动落界核实工作。

（二）外业落界核实（6月 2日—9月 20日）结合矢量数据

开展外业调查、区划落界。每月 30号前市林业局将工作推进情

况报省湿地和公益林保护中心。

（三）市级自查（9月 21日—9月 30日）完成落界核实外

业调查工作后，自行组织市级自查整改，编制市级落界核实成果。

（四）成果正式上报（2024 年 3 月底前）市林业局将市级

落界核实成果报告报经市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至州林业局（10

月 1日—10月 15日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的重大意

义，市林业局要做好统筹、谋划、部署，明确相关单位的职责和

任务分工，强化责任落实，主动汇报工作情况和遇到的困难、问

题。乡镇（街道）负责组织人员配合协调、申请、公示材料、协

议签订收集工作，积极与市林业局沟通协调，及时解决落界核实

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

（二）加强队伍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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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顺利开展地方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，公益林落界核实采取

购买服务、技术外包、联合编制等方式组建编制队伍。原则上承

担市级地方公益林落界编制工作的单位应具有乙级及以上的林

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。承担编制工作的单位要组织精干力量完成

编制工作，牢固树立合同契约精神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进度和

要求开展工作。编制单位要组织专人做好配合工作，解决编制工

作中遇到的协调问题和技术难题。

（三）严格质量把控

市林业局要严格按照《贵州省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方

案》和《贵州省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技术方案》要求，实行分

级负责制度，把握工作原则和要求。市林业局要认真审查各乡镇

（街道）上报的落界核实成果，对审查结果负责，确保成果符合

省级要求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地方级公益林需要进行变动的情况务

必报市林业局审核，没有经过审核的一律不得变更。

（四）落实经费保障

开展落界工作经费由市林业局负责，按照地方级公益林落界

核实工作经费列支，根据实际工作量，视情况自行额外筹措配套

资金或统筹林草生态综合监测工作经费用于落界核实工作，同时

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力度，确保专款专用。根据《贵州省财政厅 贵

州省林业厅关于印发〈贵州省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规

定〉的通知》（黔财农〔2007〕114 号）的规定，地方级公益林

落界属于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工作，可纳入森林植被恢复费列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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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编制单位在财政资金困难的情况下，可按程序申请使用森林

植被恢复费。

（五）引导公众参与

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听取基层政府、部门、专家和社会公众

对落界目标、任务、实施步骤、进度安排、质量管理、主要成果

等意见和建议，确保地方级公益林落界核实工作具有坚实的科学

基础，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。

（六）加强安全管理

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定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

制，加强对外业调查人员野外安全教育培训，配备必要应急物资。

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《森林、草原、湿地野外调查监测安全手册》

规定，确保人身财产安全。对工作中涉及国家秘密的资料和数据，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，确保不发生失密、

泄密事件。


